环境地球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
科研专项经费
 
申 请 书




项目名称：
申请类别： 
申 请 者： 
电    话：
E-mail：
申请日期：









环境地球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
2017年制

申请说明

1. 科技专项奖励性经费：根据室主任办公会审核的奖励性经费额度，填写此申请书。
2. 科技专项业务经费资助类别：（1）潜力型“杰青”人才培养（20万/年；连续资助2年）；（2）年轻人（35岁以下）出国合作研究（10万/年；资助1年）；（3）新技术新方法研究（技术组申报,不超过10万/项）；（4）国际合作项目（仅指推动成功且项目经费进研究所的项目，可申请补助国际差旅费5万元）。科技专项业务经费，不资助“学科生长点”申请项目。
3. 年轻人（35岁以下）出国合作研究项目，须首先申报国家留学基金和中科院公派留学基金，后二者未能获得资助的情况下，实验室才受理批复。实验室资助经费只用于国际差旅费及境外生活补贴，每年在国外至少工作8个月以上。提交申请时，必须提供国外科研机构接收函和科研条件情况介绍。
4. 除潜力型“杰青”人才培养项目外，所有申请项目执行时间为1年，对申报时间为2年的项目，不予受理。
5. 拨款：科技专项奖励性经费、科技专项业务经费、平台及基地建设经费一次性建卡拨付；开放课题资金不拨付，使用实验室开放课题卡核销相关费用。
6. 申请类别：科技专项奖励性项目、平台和基地建设项目、科技专项业务项目（须细化至说明2中的（1）-（4）子项）。
7. 对前期执行科技专项业绩不佳（包括经费预算）的申请人，不予资助。
8. [bookmark: _GoBack]申请截止时间为2017年12月5日。申请书电子版本发送至实验室秘书高晓丽处：gaoxiaoli@vip.gyig.ac.cn。
9. 科研专项经费使用办法遵照《环境地球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科研专项经费使用办法（试行）》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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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简表
	研
究
项
目
	名称
（英文）
	



	
	金额
	      万元
	年限
	

	
	类别
（）
	□基础研究        □基础应用研究  
□技术研发        □平台及基地建设

	
	学科方向
	   

	




项
目
负
责
人
	申请者简介
	









	
	申请团队简介（若无，可不填）
	











申请报告正文
一、立项依据（充分论述立项的必要性）


二、研究内容及研究目标

三、拟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

四、课题对实验室发展的贡献

五、年度研究计划

六、预期研究成果

[bookmark: OLE_LINK1]七、经费预算说明

八、附件（涉及出国合作研究的，提交国外科研机构接收函和科研条件情况介绍）



审查及批复意见
	申请者（或合作伙伴）依托单位科技处审查意见（仅限科技专项业务经费资助类别（2）中涉及出国合作（包括港、澳、台）研究的项目）

	



负责人（签字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
	环境地球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批复意见

	







负责人（签字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



